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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學術研究機構環境保護稽查專案

一、緣由

依據113年9月16日行政院「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會報」第4次會

議決定事項，請環境部統籌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相關化學物質管理

，持續強化各機關管理量能。

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受補助單位申請作業要點」第2

點，學術研究機關（構）分為3大類：

  (一)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

  (二)國內具學術研究性質之公立機關（構）、行政法人及財團法人

。

  (三)經衛生福利部公告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均為合格以上之醫

療機構。

本部已盤點國內運作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之學術研究機關（

構），並搭配「113-114年度危險化學物品運作貯存場所現勘查檢

」（下稱危險品查檢）執行第一階段查檢。

為持續強化國內學術研究機關（構）相關化學物質管理，將

建立此專案辦理第二階段查檢作業，藉由實地訪查國內學術研究

機（構）構，確保其遵循法規，檢核化學物質管理成效，深化學

術研究機關（構）化學安全認知。

二、目標

查核全國運作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之學術研究機構，瞭解學

術研究機構運作現況並確保其遵守法規，深化學術研究機構化學

安全認知。倘查檢發現非業管違法事由、化學物質存管嚴重疏失

或具其他易因化學物質導致事故等化學物質管理顯有失當之情形

，將須持續追蹤之學術研究機構回報本署以辦理第三階段複查。



三、執行期程

自114年6月1日起至114年8月31日止。

四、執行方式

(一)查核名單

本署掌握全國運作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之學術研究機構名

單，經排除第一階段危險品查檢已辦理部分，共287家學術研究

機構，22縣市得依轄區掌握情形、熟悉狀況及運作場所性質，

自行擴充名單進行清查。

表、114年學術研究機構環境保護稽查專案運作業者家數

縣市別

運作家數

大專院校

具學術研究性質公

立機關（構）、行

政法人及財團法人

經教學醫院評

鑑之醫療機構
合計

臺北市 26 16 17 59

新北市 5 11 10 26

桃園市 10 11 7 28

臺中市 14 5 13 32

臺南市 11 11 10 32

高雄市 11 2 10 23

基隆市 1 1 1 3

新竹市 4 3 2 9

嘉義市 2 1 4 7

新竹縣 1 1 4 6

苗栗縣 2 3 2 7

南投縣 2 1 2 5

彰化縣 3 0 6 9

雲林縣 2 2 3 7



嘉義縣 2 1 2 5

屏東縣 4 1 7 12

宜蘭縣 1 3 2 6

花蓮縣 3 1 2 6

臺東縣 2 1 1 4

澎湖縣 1 0 0 1

金門縣 0 0 0 0

連江縣 0 0 0 0

合計 107 75 105 287
資料來源: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及本署蒐集 統計時間:至114年5月

(二)查核重點項目

1、訪查列管學術研究機構，確保學術研究機構依許（核）可文

件運作，遵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相關規定。

2、倘查檢發現非業管違法事由、化學物質存管嚴重疏失或具其

他易因化學物質導致事故等化學物質管理顯有失當之情形，

將須持續追蹤之學術研究機構回報本署以辦理第三階段複查

。


